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华泰联合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通股份”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

定，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侯景刚等做出的关于北京乐博乐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博教育”、“标的公司”）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 标的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盛通股份与侯景刚、周炜、张拓、杨建伟、韩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2016年经审计后的税后

净利润不低于2,458万元（含本数）；2016年度和2017年度经审计后的税后净利

润累计不低于5,688万元；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经审计后的税后净利

润累计不低于9,755万元；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经审计后

的税后净利润累计不低于14,880万元（上述税后净利润指乐博教育相关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二、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一）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实际利润如有超过当年承

诺利润，该等超过部分均不得抵补前一会计年度的承诺利润，业绩承诺人需就前

一会计年度未能满足的承诺利润数额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人按照本协议对上市公司进行的补偿应为逐年补偿。但业绩承诺人

中任一方为履行本协议补偿义务所累计用于补偿的现金数额以及用于补偿的股

份价值（股份数量×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总和不得超过其按照《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

约定的补偿实施日，如业绩承诺人持有的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份数量因发生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导致调整变化，则本条约定的业绩承诺人累计补偿金额

的上限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 

（二）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业绩承诺人将采取股份和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当股份补偿数量大于业绩承

诺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届时尚未出售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以现金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当期实际净利润

数小于当期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人以股份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计算公

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

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

届时尚未出售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补偿。 

补偿现金金额=应补偿未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1时，按1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业绩承诺人之间按其拟转让股权占业绩承诺人合计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承担上述补偿义务，分担上述补偿的具体数额。 

三、2016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乐博乐博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510号），乐博教育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2,623.47万元。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乐博教育2016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超过

了承诺的净利润数，业绩承诺人完成了2016年度业绩承诺，无需对盛通股份进行

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刘凯利          左宝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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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业绩承诺补偿方案



